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第19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增訂動物保護法第六條之一、第六條之二、第二十二條之三至第二十二條之五、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三十條之一、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三十三條之二；並修正第二條至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九條、第四章之一章名、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１３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蕭美琴、周倪安、王育敏、賴振昌

	增訂飼料管理法第八條之一、第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刪除第三十六條條文；並修正第三條至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四章章名、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３８－１６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田秋堇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完成三讀─　　　
　　　　　　　　　　　　　　　　　　　　　　　　　　　　　　（頁次：１６９－２１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王育敏、尤美女

	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二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刪除第一百零一條條文；並修正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第七十條、第七十六條、第八十一條、第九十條至第九十二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七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及第一百十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１０－２２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王育敏、盧秀燕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２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至第三十八條之九條文；並修正第十五條、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及第九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２７－２４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尤美女

	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４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完成三讀─　　　　　　　　　　（頁次：２４２－２４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賴振昌

	本院委員江啟臣等41人，建請針對現行憲政制度窒礙難行之處，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第九條成立修憲委員會，設置審查小組，廣開公聽會，凝聚社會共識，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賦予之職權，提出憲法修正案，交由中華民國人民複決，回應國民對立法院之託付及期待，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４７－２４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0人，建請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九條之規定組成修憲委員會，進行相關修憲案之審查，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４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委員李俊俋等16人，為回應廣大民意訴求，建請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成立「憲政改革委員會」之特種委員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４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司法院組織法─完成三讀─　　　　　　　　　　　　　　　　　　（頁次：２４８－２５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尤美女

	農業部組織法草案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５８－２５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經濟及能源部組織法草案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５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大陸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５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交通及建設部組織法草案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５９－２６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０－２６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海洋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１－２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行政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廢止「監獄組織通則」、「看守所組織通則」、「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條例」及「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組織條例」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條及第一百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６３－２６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募兵制推動暫行條例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６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６５－２７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尤美女

	增訂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八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７４－２７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民用航空法第九條之一、第二十七條之一及第一百十二條之八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九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七十一條、第九十九條之一、第九十九條之三、第九十九條之五、第一百十一條、第一百十二條、第一百十二條之五、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九條之一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７５－２８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８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姓名條例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８９－３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5會期第5次院會報告事項第四案委員鄭麗君等25人擬具「臺灣與中國簽署條約及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五案委員姚文智等21人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六案民進黨黨團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七案委員尤美女等42人擬具「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第八案委員李應元等16人擬具「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第九案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及第十案行政院函請審議「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另定期處理─　　　　　　　　　　　　　　　　　　　　　　　　　　　（頁次：３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總統咨請本院行使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被提名人同意權案提出審查時程如下：一、定於11月12日（星期三）舉行監察委員被提名人同意權案公聽會，由各黨團推薦學者專家代表7人參加，依政黨比例由國民黨黨團推薦4人、民進黨黨團推薦2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推薦1人；各黨團審查小組委員亦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員組成；未參加黨團之委員得列席公聽會發言。學者專家及審查小組委員名單，請於11月10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期視同放棄。二、11月13日（星期四）召開全院委員會，審查監察委員被提名人同意權案，由15位委員進行詢答，依政黨比例由國民黨黨團推派9人、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推派1人代表進行；未參加黨團之委員得優先發言。各黨團推派名單，請於11月12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詢答採即問即答方式進行，每位委員詢答時間為15分鐘，並得採聯合詢問，但其人數不得超過3人；詢答順序依例授權議事處辦理。審查完畢後，於11月14日（星期五）院會進行同意權案投票表決（相關審查時程及事務如附件）。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６－３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外國人投資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７－３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三條之一、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委員邱文彥等3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８－３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工業團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